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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 � � �公告编号：2022-047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

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陶虹遐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虹淘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86,922,4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25%。 其中陶虹遐女士持有公司

股份118,936,7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3%，其拟自本次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

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8,829,8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9%，若在预计减持期间上市

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出相应

调整。

公司于今日收到股东陶虹遐女士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的告知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减持人：陶虹遐女士

2、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陶虹遐女士持有股份的总数量118,936,7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2.23%，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拟实施减持计划的原因：自身资金需要。

2、本次拟减持股份来源：源于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及该等股份权益分派。

3、本次拟减持股份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拟减持股份数量为68,829,888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29%，若在预计减持期间上市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

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出相应调整。

4、本次拟减持股份交易方式：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5、本次拟减持期间：自本次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6、本次拟减持股份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7、本次拟减持事项与陶虹遐女士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三、特别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最终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陶虹遐女士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

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及数量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

不确定性，陶虹遐女士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

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后续减持公司股份的 相关情况，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主体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计 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 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 � � �公告编号：2022-046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股份变动达到1%的公告

股东重庆虹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陶虹遐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重

庆虹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淘公司” ）于2022年3月17日至3月22日期间以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7,4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23日在巨潮资

讯网刊载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号）。

公司于今日收到股东虹淘公司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的告知函》，获悉其于2022年3月23日至3月

25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318.4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1%。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陶虹遐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虹淘公司累计减持公司股份的比例再次达到1%。本次减持具

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重庆虹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住所 重庆市江北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3月23至3月25日

股票简称 金科股份 股票代码 000656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4,318.43 0.81

合 计 4,318.43 0.8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陶虹遐 118,936,714 2.23% 118,936,714 2.23%

重庆虹淘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311,170,000 5.82% 267,985,700 5.02%

合计持有股份 430,106,714 8.05% 386,922,414 7.2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30,106,714 8.05% 386,922,414 7.25%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 重庆虹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793� � � � � � � � � �股票简称：罗欣药业 公告编号：2022-023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振腾先生；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3月25日（星期五）下午2: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罗七路管理中心一楼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3月25日的交易时间，即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2年3月25日上午9:15，

结束时间为2022年3月25日下午3:00。

6.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18人， 代表股份985,

498,08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67.3297％。 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736,866,178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0.3431％。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3人，代表股份248,631,90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16.9867％。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的情况

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8人，代表股份89,305,71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6.1014％。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490,4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7,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9,298,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5％；反对7,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公司2021年度在任独立董事同时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述职。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490,4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7,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9,298,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5％；反对7,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确定董事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490,3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7,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9,298,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4％；反对7,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确定监事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490,3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7,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9,298,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4％；反对7,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490,4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7,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9,298,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5％；反对7,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490,4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7,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9,298,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5％；反对7,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490,4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7,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9,298,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5％；反对7,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490,4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7,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9,298,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5％；反对7,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九）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490,4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7,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9,298,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5％；反对7,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0,034,4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反对7,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9,298,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5％；反对7,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山东罗欣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克拉玛依珏志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Giant� Star�

Global� (HK)� Limited、克拉玛依得怡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克拉玛依得盛健康产业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 克拉玛依市得怡欣华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克拉玛依市得怡恒佳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

业、成都得怡欣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785,456,031股股份）作为关联股东

均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404,8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5％；反对93,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9,212,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6％；反对93,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银行授信及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490,4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7,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9,298,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5％；反对7,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4,633,3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7,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897,0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54％；反对7,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之33名交易

对方山东罗欣控股有限公司、 克拉玛依珏志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Giant� Star� Global� (HK)�

Limited、Ally� Bridge� Flagship� LX� (HK) � Limited、GL� Instrument� Investment� L.P.、GL�

Healthcare� Investment� L.P.、广州德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市平安消费科技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平安健康科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珠海高瓴天成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克拉玛依得怡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克拉玛依得盛

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克拉玛依物明云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石河子市云泽丰茂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克拉玛依云泽丰采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石河子市云泽丰盛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合伙企业、厦门中南弘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济南钰贤商贸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南京捷源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斌、陈来阳、王健、许丰、侯海峰、孙青华、陈锦汉、杨

学伟、Lu� Zhen� Yu、张海雷、高兰英、Mai� Huijing、Zheng� Jiayi（合计持有公司1,075,520,521股

股份）；山东罗欣控股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人克拉玛依市得怡欣华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克拉玛依

市得怡恒佳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成都得怡欣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

102,443,530股股份）作为关联股东均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方可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实施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注销股票期权与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490,4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7,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9,298,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5％；反对7,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方可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490,4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7,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9,298,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5％；反对7,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方可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杨振华律师、陈苗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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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

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并于2022年3月25日召开了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实施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注销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3月5日刊登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终止实施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注销股

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司因终止实施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导致公司股份总数

减少4,766,655股， 该部分股份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1,463,689,255股减少至1,458,922,

600股，注册资本将由1,463,689,255.00元减少至1,458,922,600.0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凡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

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

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2年3月26日至2022年5月9日上午8:30—12:00，下午13:0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拉第路85号2幢1层

联系人：证券事务管理中心

邮政编码：201210

联系电话：021-38867666

电子邮箱：IR@luoxin.cn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并加盖

公章；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

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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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3月2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2021年4月21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

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等额550亿人民币的担保,�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抵押担

保、质押担保等，且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额度，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50亿元。 有关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1-032）、《关于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 现就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近期就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与子公司北京神州数码云计算有限公司的贸易事项

签署了《担保书》，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以及主协议项下产生的逾期付款罚金和所有其他费用

的相加之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近期就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与子公司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的贸易事项签署

了《担保书》，担保金额为人民币8500万元以及主协议项下产生的逾期付款罚金和所有其他费用的相

加之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近期就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子公司北京神州数码有限公司的贸易事项签

署了《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7157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两年。

公司近期就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子公司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的融资贷款事

项签署了《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亿元及前述本金对应利息、费用等全部债权

之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具体担保内容以《最高额连

带责任保证书》为准。

公司近期就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子公司北京神州数码有限公司的融资贷款事项签

署了《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5亿元及前述本金对应利息、费用等全部债权之

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具体担保内容以《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书》为准。

公司近期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子公司合肥神州数码有限公司的融资贷款事项签

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

称

成立时

间

注册地点

法定

代表

人

注册资

本

主营业务

关联

关系

北京神

州数码

有限公

司

2002年

9月16

日

北京市海

淀区上地9

街9号5层

M区

郭为

100000

万元人

民币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批发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算

机硬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医疗器械II类、家用电

器；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维修办公设备、家用

电器；生产、加工计算机硬件；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音

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04月30

日）；销售食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批发、零售；销售食品以

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全资

子公

司

神州数

码（中

国）有

限公司

2000年

4月3日

北京市海

淀区上地

九街9号3

层304号

郭为

104272.

225万元

人民币

研究、开发计算机硬件及配套零件；网络产品、多媒体产品、电

子信息产品及通讯产品、办公自动化设备、仪器仪表、电器及印

刷照排设备、计算机应用系统的安装和维修；计算机及通讯设

备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经营自产产品

的出口业务；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销售

计算机硬件、软件及外围设施；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电子产

品；销售医疗器械II类；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以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

全资

子公

司

北京神

州数码

云计算

有限公

司

2015年

1月15

日

北京市海

淀区上地

九街9号3

层308号

李京

10000

万人民

币

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1.4以上的云计

算数据中心除外）；委托生产通信设备、计算机网络设备、计算

机外部设备；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

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

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修

理机械设备；经营电信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以及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全资

子公

司

合肥神

州数码

有限公

司

2021年

2月5日

安徽省合

肥市包河

经济开发

区花园大

道8号

李岩

50000

万元人

民币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电子产品批发；机械设备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

批发；家用电器器材批发；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零部件制

造；其他电子设备制造；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

子公

司

2、被担保人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司名

称

资产总计

短期借

款

流动负债

合计

负债合计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

额

净利润

或有事

项涉及

金额

资产负

债率

北京神

州数码

有限公

司

1,362,

252.07

324,

090.08

1,129,

172.45

1,138,

987.73

223,

264.34

3,704,

081.25

50,

490.41

40,

049.39

0.00 83.61%

神州数

码（中

国）有限

公司

1,235,

522.22

207,

557.65

952,

086.64

952,

883.99

282,

638.23

1,527,

975.90

32,

141.96

27,

861.54

0.00 77.12%

北京神

州数码

云计算

有限公

司

19,080.13 0.00 13,054.68 13,296.65

5,

783.48

38,857.10

3,

797.62

3,

060.22

0.00 69.69%

合肥神州数码有限公司为新设立公司，无2020年12月31日的财务数据。

3、被担保人2021年9月30日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司名

称

资产总计 短期借款

流动负债

合计

负债合计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

额

净利润

或有事

项涉及

金额

资产

负债

率

北京神

州数码

有限公

司

1,288,

626.27

230,

624.54

1,036,

202.56

1,041,

453.42

247,

172.85

2,249,

343.44

34,

940.52

23,

573.36

0.00

80.82

%

神州数

码（中

国）有

限公司

1,553,

158.31

210,

659.08

1,249,

129.65

1,264,

398.66

288,

759.64

1,217,

925.04

6,

438.43

5,

700.66

0.00

81.41

%

北京神

州数码

云计算

有限公

司

29,255.96 0.00 12,684.31 22,965.31 6,290.65 38,083.77 539.26 287.59 0.00

78.50

%

合肥神

州数码

有限公

司

347,

717.42

28,

021.39

339,

073.50

339,

074.10

8,643.33

255,

634.53

-1,

409.52

-1,

373.00

0.00

97.51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具体情况如下：

债权人 被担保人 担保人 担保总额 保证方式 保证期间

国际商业机器（中国）

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数码云计

算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人民币伍佰万元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国际商业机器（中国）

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中国）

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人民币捌仟伍佰

万元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

北京神州数码有限

公司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人民币壹亿柒仟

壹佰伍拾柒万元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两年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

神州数码（中国）

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人民币壹亿元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三年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

北京神州数码有限

公司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人民币壹亿伍仟

万元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三年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合肥神州数码有限

公司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人民币伍亿元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金额为706.58亿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

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形，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担保总金额490.90亿元，控股子公司互相担保金额209.74亿元，股东大会单独审议担保金额人民币

4.6亿元和美元2100万元（按实时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合计约5.94亿元）， 担保实际占用额为232.51亿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94.68%；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

74.59亿元，担保实际占用额40.21亿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416.32

亿元，担保实际占用额192.30亿元。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498�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22-30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1年11月6日披露了《关

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铁发基金” ）计划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1,161,37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2%），其中在任意连续90日内以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5,580,68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 2021年12

月16日，公司收到铁发基金出具的《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告知函》，获悉其于2021年11月29日至2021年

12月16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5,580,600股， 减持数量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1.00%，铁发基金本次减持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已过半。 详见2021年12月17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暨减持比例达到1%的进展公告》。

公司于2021年12月24日、2022年1月12日分别披露《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

份达到1%的公告》，自前述公告披露以来，因公司部分股权激励对象自主行权导致股本增加，铁发基

金持股比例自前述公告披露的9.87%被动稀释至9.86%。

今日，公司收到铁发基金出具的《减持计划实施完成告知函》，获悉其于2022年3月7日至2022年3

月25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5,442,600股，减持数量达到公司总股本的0.99%。

铁发基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31,023,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9%，减持计划已经完成。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

减持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

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

限公司

集 中 竞 价

交易

2021年11月29日-2021年12

月16日

6.34 15,580,600 1.00

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

限公司

集 中 竞 价

交易

2022年3月7日-2022年3月25

日

8.05 15,442,600 0.99

铁发基金系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公司2020年度向其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取得的股份。2022年1月12日，公司披露《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达到1%的公

告》。 自前述公告披露至今，铁发基金累计减持15,442,6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99%，减持区间

为7.40元/股-8.82元/股。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53,811,204 9.86 138,368,604 8.87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3,811,204 9.86 138,368,604 8.8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3.�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的情况说明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龙奥西路1号银丰财富广场A座6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3月7日至2022年3月25日

股票简称 山东路桥 股票代码 000498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15,442,600 0.99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53,811,204 9.86

138,368,

604

8.8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3,811,204 9.86

138,368,

604

8.8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系股东铁发基金履行前期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公司于2021年11月6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

股份预披露的公告》，股东铁发基金计划自上述公告披露

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合计不超过31,161,37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

超过2%），其中在任意连续90日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5,580,68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

超过1%）。

本次减持情况与上述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目前减持计

划已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

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铁发基金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铁发基金本次减持计划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与此前

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一致。

3．铁发基金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稳定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备查文件

减持计划实施完成告知函。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601615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2-027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股东、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主体及基本情况

（1）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共青城联蕴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原中山联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联蕴” ）为公司

员工持股平台。 截止公告日，共青城联蕴持有27,989,225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即2,104,255,706

股）的比例为1.33%；本次减持的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上述股份已于2022年1月24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本次减持计划涉及的股份不包括实际控制人持有的份额。

（2）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Lucky� ProsperityCompany� Limited （以下简称“Lucky�

Prosperity” ）和Eternity� Peace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Eternity� Peace” ）均为公司董事兼

高级管理人员沈忠民先生全资控股。 截止公告日，Lucky� Prosperity和Eternity� Peace分别持有6,

036,579股和20,930,639股， 分别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即2,104,255,706股） 的比例为0.29%和

0.99%；本次减持的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上述股份已于2020年1月23日解除限售

并上市流通。

（3）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张启应先生直接持有2,920,1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即2,104,

255,706股）的比例为0.14%；本次减持的股份为在二级市场购买的股份及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获得的限制性股票中已解除限售的股份。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 因持股平台合伙人资金需求，共青城联蕴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

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共计减持不超过18,309,900股； 共青城联蕴中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份额对应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次减持计划不包括实际控制人

在共青城联蕴间接持有的份额。

（2） 因平台资金需求，Lucky� Prosperity和Eternity� Peace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共计分别减持不超过6,036,579股和663,421股，沈

忠民先生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其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3） 因个人资金需求，张启应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

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共计减持不超过320,100股，张启应先生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其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25%。

上述减持主体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进行减持的， 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2%。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配股、股权激励增发新股、非公开发行股票等股份变动事项，减

持股份数量不做调整。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传卫先生、 吴玲女士及张瑞先生对公司的控

制权。

公司于近日收到员工持股平台共青城联蕴、Lucky� Prosperity、Eternity� Peace和董事兼高级管

理人员张启应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共青城联蕴 5%以下股东 27,989,225 1.33% IPO前取得：27,989,225股

Lucky�Prosperity 5%以下股东 6,036,579 0.29% IPO前取得：6,036,579股

Eternity�Peace 5%以下股东 20,930,639 0.99% IPO前取得：20,930,639股

张启应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2,920,100 0.14% 其他方式取得：2,920,100股

注：上述“持股比例”以公司当前总股本（即2,104,255,706股）为基数计算；

张启应的“持股数量”为其直接持有的股份数量（含限售股）；“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为以其他方

式取得，包括从二级市场购买以及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授取得。

共青城联蕴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东，同时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 该平台无一致行动人,公

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张传卫先生、张启应先生、王金发先生，董事张瑞先生，高级管理人员梁才发先

生、程家晚先生、鱼江涛先生、杨璞先生、张忠海先生、易菱娜女士和刘建军先生通过该平台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该平台与前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无一致行动关系。

Lucky� Prosperity和Eternity� Peace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东， 均为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

人员沈忠民先生全资控股。

张启应先生为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与共青城联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传卫先生、 吴玲女士及张瑞先生对公司的控制

权。

共青城联蕴、Lucky� Prosperity、Eternity� Peace和张启应先生自公司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

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因

共青城联

蕴

不超过 ：18,

309,900股

不 超 过 ：

0.87%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18,

309,900股

2022/4/20

～

2022/10/1

7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持股平台合伙人资

金需求

Lucky�

Pros-

perity

不 超 过 ：6,

036,579股

不 超 过 ：

0.29%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6,036,

579股

2022/4/20

～

2022/10/1

7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因平台资金需求

Eternity�

Peace

不超过：663,

421股

不 超 过 ：

0.03%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663,

421股

2022/4/20

～

2022/10/1

7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因平台资金需求

张启应

不超过：320,

100股

不 超 过 ：

0.02%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320,

100股

2022/4/20

～

2022/10/1

7

按市场价格

二级 市 场 购

买、

股权激励

获授股份

因个人资金需求

注：上述计划减持比例按照目前公司总股本2,104,255,706股为基数计算。

根据共青城联蕴、Lucky� Prosperity、Eternity� Peace和张启应先生的减持计划， 减持方式包括

以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 共计减持分别不超过18,309,900股、6,036,579股、663,421股和

320,100股。

共青城联蕴自公司上市后，已锁定36个月，上述股份已于2022年1月24日解除限售。本次减持目的

是持股平台合伙人的资金需求。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共青城联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其直

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具体如下：

1、由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张传卫先生和董事张瑞先生间接持有的股份不减持，即本次减持计划

涉及的股份不包括实际控制人持有的份额；

2、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张启应先生、王金发先生，高级管理人员梁才发先生、程家晚先生、鱼

江涛先生、杨璞先生、张忠海先生、易菱娜女士和刘建军先生间接持有的股份本次拟分别减持不超过

929,973股、2,450,688股、154,992股、209,854股、38,748股、116,245股、77,496股116,245股和

464,967股。

Lucky� Prosperity和Eternity� Peace均为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沈忠民先生全资持有， 上述股份

已于2020年1月23日解除限售，本次减持目的为平台资金需求。

张启应先生本次减持股份均为流通股，本次减持目的为个人资金需求。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传卫先生、吴玲女士及张瑞先生对公司的控制权。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 □否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共青城联蕴对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以及自愿锁定作

出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股东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在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当首次出现发行人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的股

票发行价格，或者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之情形，本股东持有的

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将在原承诺期限36个月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即锁定期为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42个月。 若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

人股票复权后的价格。

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 若本股东试图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若在本股东减持

发行人股票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股东的减持价格应不

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

注：明阳智能未出现上市后6个月内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股票发行价格，或上市后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股票发行价格之情形，因此不适用原承诺期限36个月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沈忠民先生、张启应先生、

王金发先生、程家晚先生、杨璞先生、张忠海先生、刘建军先生就股份锁定及承诺如下：

“1、发行人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

行价格，或者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人的股票价格之情形，本人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若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

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复权后的价格。

2、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

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所持有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关注本次减持主体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督促其合法合规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在减持期间内，本次减持主体将根据其自身经营发展情况、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

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传卫先生、吴玲女士及张瑞先生对公司的控制权。

(三)其他风险提示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股份期间，本次减持股东及董事兼/或高级管理人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6日


